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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1〕11号

关于开展“百分百要约行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贯彻落实全总“两个普遍”要求，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实现今年全市单独建会企业工资协商开展面超过95%、区域行业工资协商有效覆盖，决定开展全市工会 “百分百要约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1.凡是符合条件的基层工会百分百向企业提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要约。建会企业尚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已签订了集体合同但尚未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两个月内即将到期的，基层工会都应向企业提出要约。
2.凡是开展要约有困难的基层工会百分百由上级工会代行要约。基层工会难以提出要约或企业不应约的，由上级工会代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要约权，并向企业发出书面要约书（附件1），指导和帮助企业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3.凡是不接受整改建议的企业百分百提请劳动行政部门执法检查。市（县）、区总工会应将在规定时间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整改建议的企业名单提交本级劳动行政部门，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执法检查。

二．实施步骤
1.集中要约阶段（3月-4月）。各市、区、局（公司）工会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3月组织开展一次“集中要约行动”，广泛宣传，形成声势。上级工会要帮助和指导基层工会提出要约，对难以提出要约的基层工会主动代其行使要约权，并将无正当理由拒不应约企业的情况及时报各地工会。

2.整改落实阶段（5月-6月）。各地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向在法定时间内拒不应约的企业提出整改建议，对拒不接受整改建议的单位提交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执法检查。

3.总结检查阶段（7月-8月）。各市、区、局（公司）工会对开展百分百要约行动的情况进行总结，填写情况统计表（附件2）报苏州市总民管部，市总将在8月组织检查。
三．工作要求

1.狠抓落实，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百分百要约行动”是我市工会推进依法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举措，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积极争取各级党、政的支持，认真研究部署落实措施，加大行动的执行力度。要加强督查考核，提高基层工会责任意识，保证所有企业收到工资协商要约，推动所有企业建立健全工资协商机制。从4月开始，各市、区、局（公司）工会要按月将工资集体协商月报表（附件3）报苏州市总民管部。

2.注重实效，大力推进区域行业协商工作。要通过推进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对企业职工人数在25人以下小企业集中的社区、村实施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覆盖。要从本区域、本行业实际出发，严格按照《苏州市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操作办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操作程序，提高经营者的法制意识，切实维护小型、分散企业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
3.加强培训，切实提高协商代表谈判水平。各级工会要以提高协商代表谈判能力为重点开展培训，确保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质量。要将协商代表的培训工作纳入工会干部培训计划，采取灵活有效的形式，使每一个区域、行业以及单独建会企业至少有一位职工方协商代表参加培训，到年底全市达到参训的协商代表超过1万名。各市、区、局（公司）工会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将培训情况统计表（见附件4）报苏州市总民管部。

4.典型引路，大力推广先进单位成功经验。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典型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抓好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协商典型，努力发掘和培育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中成绩突出的新典型单位，各市和吴中区、相城区今年要各上报5个典型案例，其它区和局（公司）上报3个，并根据“515”工程的要求，进一步充实完善典型单位数据库。

5.凝聚合力，共创有利于开展要约行动的良好环境。各地工会要加强劳动关系三方的协调，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督促和引导企业配合参与要约行动，建立健全工资协商机制，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妥善调处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争议，维护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附件：

1.上级工会代行工资集体协商要约书

2. 2011年“百分百要约行动”情况统计表

3. 2011年苏州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月报表

4.“万名协商代表培训”情况统计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1年2月12日

附件1:

上级工会代行工资集体协商要约书回执 

                           编号：            
收件单位：                            

收件人：          （并加盖单位印章）

收件时间：2011年    月    日
上级工会代行工资集体协商要约书

                                   编号：           
                          董事长（总经理）：

    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劳动合同法》、《工会法》、《江苏省集体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苏州市总工会关于《苏州市工会系统上一级工会代行基层工会部分维权职责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向贵单位提出要约。

请贵单位在收到此要约书后，及时与贵单位工会加强沟通，尽快提出协商代表名单，做好协商的准备。请在收到本要约书起二十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我会。
（上级工会名称）（盖章）

                             2011年  月   日

附件2：

2011年“百分百要约行动”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盖章）：                                 
1. 是否部署要约行动：是（  ）；否（   ）。

2．用何种形式部署“要约行动”（可多选）？

（1）下发文件。文件名称及文号：                             。

（2）召开会议。会议时间及会议名称：                          。

（3）培训形式。培训次数        次；参加人数           人。

（4） 其他形式（                               ）。
3．基层工会要约情况：

独立建会企业要约（　　　）家，　应约的企业（　　　　）家；

   开展要约行动的区域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开展要约行动的行业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4. 上级工会代行要约情况：

代行独立基层工会要约企业（        ）家；

代行区域工会要约（        ）家，覆盖企业（        ）家；

代行行业工会要约（        ）家，覆盖企业（        ）家；

5. 上级工会发出整改建议书（　 ）份，同意整改的企业（　 ）家。

6. 提交同级劳动行政部门执法检查的企业（     ）家（局工会不填）。
报送时间：2011年7月30日前报苏州市总工会民管部

附件3
2011年苏州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月报表

填报单位：                        （加盖印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11年    月    日
1. 独立建会企业签订情况：

独立建会企业（        ）家，已签（        ），
其中：续签（        ）家，新签（        ）家；

2. 区域覆盖企业签订情况：

区域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已签的区域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其中：

续签区域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新签区域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3. 行业工会覆盖企业签订情况：

行业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已签的行业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其中：

续签行业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新签行业工会（        ）个，覆盖企业（        ）家；

填报说明：报告时限为到上报月份的前一个月未累计。

附件4
“万名协商代表培训”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加盖印章）
填报日期：2011年    月    日    填报人：           
1. 本地独立建会企业（        ）家，区域工会（      ）家，行业工会（     ）家。
2. 采取的培训形式

（1）现场会     培训次数        次，培训人数        人；

（2）培训班     培训次数        次，培训人数        人；

（3）以会代训   培训次数        次，培训人数        人；

（4）参观学习   培训次数        次，培训人数        人；

（5）其他形式                         ； 

培训次数        次，培训人数        人；

3. 培训人员名单签到单由培训单位归档。

填报说明：

1. 统计时限分别为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统计数据为期末累计数据
2. 上报时间分别为7月10日、10月10日、201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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